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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 712次董事會議事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 

中華民國 109年 11 月 18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。 
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109年 10 月 14日第 711次董事會議事錄。 

(二) 公司經營業務報告。 

(三) 本公司 110年度原油採購計畫。 

(四) 本公司十三等一級副主管異動名冊(儲運處副處長黃謝文、儲運

處工程師黃懷德、資訊處副處長朱震文及總工程師室副總工程

師許永明)。 

(五) 修正本公司副總經理督導業務單位項目。 

(六) 109/09監辦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計177件。 

(七) 109/09 內部檢核實地查核報告「油品衍生性商品交易」、「遠

期外匯交易」及第 3 季「背書保證作業」、「資金貸與他人作

業要點」4 份，另專案檢核追蹤報告「台中供油中心從 6 月 20

幾號開始管線大量漏油一直不願通報」1份及 109年度天然氣事

業部北區營業處「實地查核發現較為特殊或重大缺失事項追蹤

報告」1份。 

(八) 第 711次董事會以前擬予結案之決議事項追蹤表。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(一)案由：擬訂定本公司 110年度內部檢核工作計畫，提請核議。 

 說明： 

1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3 年 9 月 22 日金管證審字第

1030036318 號令修正發布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

度處理準則」( 下稱內控處理準則)第 13條規定：「公開發

行公司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；修正時，亦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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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2、本公司 110 年內部檢核工作計畫係依據內控處理準則第

13 條第 1 項：「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

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包括每月應稽核之項目。」及公

司營業政策、業務計畫、董事會議、監察人會議、業務會

報及擴大業務會報等決議事項、上級機關指示事項與參酌

歷年本公司所發生較為重大事項等研議。 

3、依中華民國公司治理協會 100年 1月 10日辦理 99年度工

作考成公司治理評鑑之建議：「年度內部檢核工作計畫應送

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查閱」。本案於 109年 10月 12日函送獨

立董事及監察人審閱，並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提報第 91

次監察人會議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檢核室人力應及

早補實，俾能達成應有之檢核功能。 

(二)案由：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已除役之第九蒸餾工場擬辦理拆

除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本公司「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財務會計及財

務第37點，整個主要生產設備之拆除，應提報董事會核定

轉經濟部同意備查，後續經評估不堪使用且新臺幣1500萬

元以上未達使用年限之資產，將另提報董事會核定，其餘

依相關權責辦理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三)案由：擬修訂「其他非營運循環作業控制」項下「XAG-021文書

管理」及「XAG-031中油大樓消防管理」內部控制制度作

業項目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據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第 4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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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開發行公司應以書面訂定內部控制制度，含內部稽核

實施細則，並經董事會通過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

或書面聲明者，公司應將異議意見連同董事會通過之內部

控制制度送各監察人；修正時亦同。公開發行公司設置獨

立董事者，依前項規定將內部控制制度提報董事會討論

時，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，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

明確意見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」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如下： 

1、 照案通過。 

2、 依據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第

4 條規定，紀錄許獨立董事明滄、沈獨立董事志成共

同意見如下：「本案係業務單位配合業務所需，修訂其

他非營運循環作業控制-項下文書管理及中油大樓消

防管理內部控制度相關作業項目，並經檢核室確認，

同意辦理」。 

(四)案由：彙整本公司轉銷呆帳共計5件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本公司「懸記帳項清理作業要點」第 5條第 1項「債務

人因解散、逃匿、和解、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，致債權

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收回者」及第 4項「逾清償期二年，經

催收未能收回者」規定，擬轉銷呆帳。另依上開要點第 8

條規定，經認定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者之逾期欠款

債權及催收款轉銷案，應由各單位彙總以表格檢附查核報

告及相關文件方式提案，並由會計處彙整為一案，提報每

年 11 月董事會議決議後先行沖轉，並於年度終了後 2 個

月內彙總列表，報審計部備查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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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案由：本公司「未來經營策略(111~116年)」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「本公司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規定，未來經

營策略應提報董事會核議後函報經濟部核定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另有關水資源計

畫請依南北地區不同地質性質，評估地下水資源開發之可

行性。 

(六)案由：本公司111年度事業計畫(初稿)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「本公司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規定，年度事 

業計畫應提董事會核議後提報經濟部審核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 

(七)案由：為應業務需要調整組織，擬於本公司總工程師室下增設儀

控及轉機中心，並配合修訂本公司組織規程第 3條條文，

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基於公共設施安全維護之層次提升，為解決系統性之儀控

轉機問題，防範生產工廠壓縮機頻跳俥導致工安環保事

件，擬於總工程師室下增設「儀控及轉機中心」，提升公

司儀控轉機專業能力。 

2、依「本公司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規定，「公司

組織規程之修訂」須提報董事會通過後陳報經濟部備查。 

決議：依會中討論增修提案說明一之(一)之增設儀控及轉機中心

之必要性及增修本公司組織規程第 3 條文為：「本公司設

總工程師室置總工程師二人至三人，必要時得置副總工程

師二人至三人，並得分組辦事，分別掌理工程規劃、品質、

資本支出計畫之執、『督導』儀控轉機維修管理等有關事

項。另得設儀控及轉機中心，置主任一人，中心以下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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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事。」後，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。 

(八)案由：為應業務需要調整組織，擬於本公司增設長途管線處，並

調整儲運處及公共關係處業務職掌等事項，以及配合修訂

本公司組織規程第 4條及第 5條條文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鑒於政府對長途地下管線日益重視，並嚴格訂定相關地下

管線管理法規，本公司轄管各類油、氣、石化工業用管線

被列為嚴重危險性管線，更屢受相關單位以最高安全作業

標準規範及查核；國發會 107 年 7 月 19 日函請經濟部、

交通部及 NCC 等主管機關所屬管線事業單位需設置管線

專責單位辦理管線圖資品質提升及發展防災等業務，為配

合國家「打造智慧政府行動方案，建置三維管線圖資，落

實智慧國土」的政策藍圖及提升本公司管線管理安全，落

實管理及檢測之執行、內外部橫向連繫及溝通協調，擬增

設「長途管線處」，俾利有效整合本公司管線管理、規劃

及督導等業務。 

2、依「本公司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規定，「公司

組織規程之修訂」及「一級單位之設立、合併或裁撤」須

提報董事會通過後陳報經濟部備查。 

決議： 

1、依會中討論修改提案說明一文字及本公司組織規程第四條

之十八為：「長途管線處：掌理公司長途管線管理相關規

定、維運計畫、檢測、監測、維修、汰換、巡管、會勘、

駐守之規劃與督導、緊急事故通報聯繫、地理資訊系統及

圖資測繪等業務事項」後，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

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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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有關本案本公司組織規程之修訂，併本次董事會討論事項

第十五案(總工程師室增設儀控及轉機中心並配合修訂本

公司組織規程第 3條條文)之決議修訂。 

(九)案由：「L10801 天然氣事業部永安廠增建儲槽投資計畫」因市場

因素調整計畫內容，擬辦理計畫修正，提請核議。 

說明：依據「本公司應提報董事會工作事項明細表」規定，專案

計畫之購建固定資產之修正，增加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

元但在原投資總額 20%以內者，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專案

報請經濟部核定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，於提案說明二之(三)補充

109年 11月 2日高雄市環保局環評大會有條件審查通過內

容後通過。 

四、通過人事案： 

(一)石化事業部副執行長職務由煉製事業部許副執行長晋榮調任。 

(二)天然氣事業部執行長職務由該事業部李副執行長皇章升任。 


